北京市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北京市幼教师资培训中心
京师训〔2013〕8号

关于认定承担北京市本级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培训项目培训机构的办法
（试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教育部令第7号），为保障教师培训工作规范有序开展，保证教师培训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本着“开放培训、整合资源、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规范管理”的原则，为确保高水平院校（机构）承担市级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任务（以下简称市级教师培训），自2013年起，对拟承担市级教师培训任务的机构进行资质认定。认定范围不包括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和各区县教师培训机构。为此，特制定本办法。
一、认定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有关教师继续教育的政策，积极承担教师培训任务。
（二）所申报承担培训的学科（领域）具有高水平教师团队，并熟悉中小学或幼儿园教育教学实际，了解相关领域教学改革发展前沿。教师团队结构合理，教师队伍中专职教师不少于10人，其中高级职称比例不低于50%；
（三）具有教师培训所必需的管理队伍，且专职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培训机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具有承担教师培训的组织、协调、指导、管理和服务等能力，掌握和熟悉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队伍情况，能够整合京内外优质培训资源。
（四）具有满足培训需要的专用培训教室和相应的专业培训设施，并能提供食宿等生活后勤保障。其中自有校舍（含自有产权或有租用期3年以上长期租赁合同）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具有能满足培训需要的教育技术设备。
（五）教师培训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机制完善。有健全的培训质量保证体系和教学管理制度，有与培训内容相适应的教学大纲、教材及教学管理经验等。
    二、认定工作程序与要求
（一）市级教师培训机构认定工作，将根据培训工作实际需要，由北京市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市师训中心）和北京市幼儿教师培训中心（简称市幼师中心）负责组织实施。
（二）申请承担市级教师培训项目的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机构申报表》一式两份，并按照认定条件的要求提供各类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三）组织专家对申请承担市级教师培训任务的机构进行答辩评议，并综合专家评议意见认定承担市级教师培训任务的单位。通过专家评议认定的单位将在“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网”公示7天。确无不良反映后确定承担市级教师培训任务的单位，并正式上报市教委人事处备案。
    三、管理要求
（一） 正式确定承担市级教师培训任务的单位须将立项要求的各类材料报市师训中心和市幼师中心，两个中心根据总体的学科布局情况，组织专家进行立项评审。经立项评审通过后，培训机构可按照评审结果承担相应的年度培训任务。
（二）市教委人事处根据立项评审情况统一分配各项目的培训名额和经费额度。全部培训项目统一通过“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培训管理系统”进行招生、日常监督及学分认定。
（三）培训机构必须严格按照培训项目要求设计培训实施方案，培训项目结束时，市师训中心和市幼师中心根据实施方案等相关文本组织市级绩效考核，并将考评结果正式上报市教委人事处。
（四）培训机构要加强对培训教师和学员的管理，建立健全学员档案，在培训过程中要做好各项教务管理工作。培训结束后并经绩效考核合格，由市师训中心和市幼师中心向参加培训的学员颁发统一规格的结业证书。
（五）培训机构须严格遵守培训的各项规定，应自觉接受市师训中心和市幼师中心的统筹管理，随时接受市教委人事处的监督检查。如违反有关管理规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严重损害培训声誉，市师训中心和市幼师中心有权随时取消其从事培训的资格，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附件1：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机构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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